
附件六 

修訂日期：112年11月，並自113年起適用 

興櫃公司重大訊息公開說明表

受文者：○○○(XXXX)

主   旨：茲因貴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於本中心所設之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之交易於

  ○○年○月○日有異常情形發生，請貴公司填具下列基本資料表及說明是否有

「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三十四條所列重大訊息之情

 事，並輸入本中心「公開資訊觀測站」。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說  明：貴公司有價證券近期多次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惠請公告下列內容：

基 

本 

資 

料 

單    月 最近二個月累計 單     季 最近四季累計 

科 目 

最近一月

單月 

(○年○

月) 

去年同

月 

(○年○

月) 

與去年

同期增

減﹪ 

最近二個

月累計 

(○年○

月至○月) 

去年同期

累計(○年

○月至○

月)

與去年同

期增減﹪ 

最近一季

單季 

(○年○季) 

去年同期 

(○年○季) 

與去年同

期增減﹪ 

(○年○季至○年○季) 

營業收入 

（百萬元） 

稅前淨利 

（百萬元） 

歸屬母公

司業主淨

利 

（百萬元） 

每股盈餘 

（元） 

註1：以上公告數字應為合併報表數字，若無子公司者，則為個別報表數字。  

註2：以上○年○月份及○月份之財務資料係本公司自結數，尚未經會計師查核(核閱)，僅

供投資人參考。 

註3：最近一季係指單季數字，非為最近財務報告中之累計數字。 

公告內容：一、重大訊息主旨為「本公司有價證券近期多次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故公告相關

訊息，以利投資人區別暸解」。 

二、興櫃公司於收到此份說明表時應於規定時間內將下列事項輸入重大訊息中。 

1.上述表格之基本資料。

2.說明是否有「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三十四條所列重

大訊息之情事，並輸入本中心「公開資訊觀測站」。

3. 採個別財務資訊之興櫃公司，「歸屬母公司業主淨利」請改為「本期淨利」。

4.每股盈餘應考量股本變化情形，若期中期間有辦理鉅額增、減資，請於重大訊息

內容中加註說明。




